
实验室开放工作流程

以上各流程的具体要求及各类开放材料模板已随相关通知下发，请各学院做好实验室开

放管理工作和资料收集、整理和存档工作，以作为今后实验室开放工作量和学校相关教

学检查的重要依据

1、学校拟定本学期实验室开放工作相关通知（预备周）；

2、各学院教研室主任与实验室主任共同协商，组织教师申请实验室开放项目，确定实

验室开放计划，报所属二级学院（第 1 周）；

3、二级学院对所报实验项目进行审批，并将通过审批的《实验室开放计划汇总表》及

本学院《实验室开放工作方案》于报送教务处和设备处备案（第 2 周）；

4、二级学院将通过审批的实验项目通过官网和学院师生群等途经公布给学生，若开放

项目面向学生类别涉及 2 个或以上学院，还需将开放通知报送至教务处网站（第 2 周）；

5、二级学院根据各个项目学生选择人数确定最终开放计划，对于不能正常开放的项目

及时报教务处更新（第 2 周）；

6、正常开放的项目教学涉及耗材的报送《实验室耗材统计表》于设备处备案，并组织

有关人员对开放涉及的实验材料到定点单位进行采购并做好实验准备工作（第 3 周-第

16 周）；

7、学生按时到各实验室参加实验室开放项目，教师有序组织实验教学活动。实验项目

教学完成后，学生和老师填写《广州华立学院实验室开放项目完成情况登记表》并做好

现场教学过程记录工作（第 3 周-第 16 周）；

8、实验结束后，实验指导教师收集同学们对参加实验室开放的体会及对下一步开放的

建议等方面的信息并提交至学院（第 3 周-第 16 周）；

9、二级学院要对本学期的实验室开放开展不定期巡查工作（第 3 周-第 16 周），对存在

的问题和开放效果进行总结并定期整改（第 17 周-第 18 周）。

。

附图 1：实验室开放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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